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文件 
 

 

茂职院人事〔2023〕12号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岗位设置方案（试行） 
 

为深化学校岗位设置改革，优化人才资源配置，提高人才队

伍质量，改善人才队伍结构，提高用人效益，实现我校人力资源

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根据《关于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内设机构及其领导职数调整的批复》（茂机编办发〔2020〕137号）

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广

东省岗位设置管理的有关控制目标要求，以学校教学科研、专业

（群）建设、管理服务等基本功能的发挥与发展为依据，合理配

置人力资源，提高用人效益，充分调动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增强队伍的整体活力，逐步构建与省域高水平高等职业院校

建设计划培育单位管理体系相适应、符合职业教育规律和高校教

职员工职业特点、能促进教职员工能力建设的制度环境。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 

（二）坚持按需设岗原则。 

（三）坚持科学合理、精简高效原则。 

（四）坚持现实需要与未来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三、政策依据 

（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52号）； 

（二）《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国人部发〔2006〕

70号）及其《实施意见》（国人部发〔2006〕87号）； 

（三）《广东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粤人发

〔2008〕275号）； 

（四）《广东省教育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指导意见》（粤人

社发〔2010〕105号）； 

（五）《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机构编制标准》（粤机编办〔2010〕

193号）； 

（六）《关于广东省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改革的实施意见》（粤教人〔2017〕5号）； 

（七）《关于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内设机构及其领导职数调整

的批复》（茂机编办发〔2020〕137号）。 

四、组织机构 

为切实加强学校岗位设置工作，成立学校岗位设置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学校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设置工

作，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扶  国  张  庆  



副组长：谈  毅  杨  云  钟  茹  曾  萍   

成  员：谭  清  梁  晓  陈景宜  周  智  梁亚成       

学校岗位设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学校岗位设置的实施

工作，研究决定岗位设置的有关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

公室设在人事处，主要负责协调学校各类岗位设置的组织实施和

日常管理工作。 

五、单位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为副厅级建制，是公办高等职业技术院校，

属于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茂名市人民政府共建高校，经费

实行自筹和市财政定额补贴相结合。 

（二）机构编制情况 

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我校于 2004 年 3 月在茂名市建设

中等专业学校基础上建立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编制依据：2019年 7月，茂名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发文

增加学院编制 50名（茂机编〔2019〕104号）；2019年 12月，茂

名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发文增加学院编制 50 名（茂机编

〔2019〕157 号）；《关于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内设机构及其领导职

数调整的批复》（茂机编办发〔2020〕137号）；2021年 6月，中

共茂名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发文收回空编 68名（茂机编发〔2021〕

8号）。目前，学校事业编制总数为 460名。 

根据茂机编办发〔2020〕137号，我校内设机构 22个，其中

党政管理机构 10个、教学机构 9个、教辅机构 3个。群团组织 2

个，按有关章程设置。 

1.党政管理机构（10 个）：（1）党政办公室；（2）宣传部



（统战部）；（3）纪检室（审计工作部）；（4）组织人事部（教师

发展中心）；（5）教务部（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6）学生工作

部；（7）招生就业部；（8）后勤部；（9）财务部；（10）保卫部（武

装部）。 

2.教学机构（9个）：（1）土木工程系；（2）化学工程系；（3）

经济管理系；（4）机电信息系；（5）计算机工程系；（6）人文与

传媒系；（7）马克思主义学院；（8）基础课部；（9）继续教育学

院。 

3.教辅机构（3个）：（1）图书馆；（2）教育技术与网络中心；

（3）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根据有关章程和学校实际情况，另设群团组织（2 个）：（1）

工会；（2）团委。 

（三）现有人员情况 

现有在册在编正式人员情况：386人。 

现有管理人员 67人，占现有在册在编正式工作人员总数的

17.36 %。其中配备校级领导职数 6人，分别是党委书记 1人、院

长 1人、副院长 3人、纪委书记 1人，党委专职副书记暂时空缺。

内设机构领导副处级 8人、正科级 19人，其他管理岗位 34 人。 

现有专职专业技术人员 299人，占现有在册在编正式人员总

数的 77.46 %。其中正高级 4人；副高级 39人；中级 148人；初

级 104人；员级 4人。 

现有工勤技能人员 20 人，占现有在册在编正式人员总数的

5.18％。其中技师 0  人，高级工  4 人，中级工  7 人，初级

工 2 人，普工 7 人。 

六、拟设岗位情况 



（一）岗位总量 

本方案适用于学校在编在岗人员。学校岗位总量以机构编制

部门核定的编制总数为基数，拟设岗位总量 460个。 

（二）岗位类别 

学校岗位分为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工勤技能岗位三种

类别。 

管理岗指在学校、系（院）部以及其他内设机构中担负领导

职责或管理任务的工作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指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具有相应专业技术水平

和能力要求的工作岗位，分为主系列专业技术岗和辅系列专业技

术岗。主系列专业技术岗位，指具有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工作职

责和相应能力水平要求的专业技术岗位，包括教学岗位、专职科

研岗位、专职辅导员岗位。辅系列专业技术岗位，包括实验技术、

图书资料、编辑出版、档案管理、会计审计、医疗卫生、工程技

术等专业技术岗位。 

工勤技能岗指承担技能操作和设备维护、后勤保障、公共服

务等职责的工作岗位。工勤技能岗位的设置要适应提高操作技能，

提升服务水平的要求，满足学校教学科研和日常运行等需要。已

经实现社会化服务的一般性劳务工作，不再设置相应的工勤岗位。 

（三）岗位类别设置管理 

设立党总支的教学机构，其行政领导岗位一般设为专业技术

岗位，同时兼党总支书记的除外。专职辅导员纳入主系列专技岗

管理。 

学校教职工原则上不同时在两类岗位上任职。确因工作需要

且符合以下条件的，根据人事管理权限经学校和相关上级行政部



门审批后，可以在管理岗位上兼任专业技术工作，同时在管理、

专业技术两类岗位上任职（以下简称“双肩挑”）。 

（1）“双肩挑”原则上设在内设机构正职领导以上管理岗位； 

（2）该管理岗确需专业技术背景； 

（3）符合国家规定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条件； 

（4）聘用专业技术职务的管理人员，应实际从事相关专业

技术工作并完成三分之一的专业技术岗位工作量 

（四）岗位的结构和比例 

学校岗位设置总量 460个，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工勤

技能岗位三类岗位总量及占比情况见下表： 

岗位总量（个） 管理岗位（个） 
专业技术岗位

（个） 
工勤岗位（个） 

460 92 348 20 

占比（%） 20 75.65 4.35 

 

1.管理岗位的数量、等级、结构比例 

学校管理岗位共设 92个，分为 7个等级，，即厅级副职（四

级）、处级正职（五级）、处级副职（六级）、科级正职（七级）、

科级副职（八级）、科员（九级）、办事员（十级）。具体见下表： 

管理岗位

总量（个）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92 2 5 22 22 36 5 0 

占比（%） 2.17% 5.43% 23.91% 23.91% 39.13% 5.43% 0 

 

根据有关章程和学校实际情况，另设工会、团委不占职数六



级管理岗各 1个，七级管理岗各 1个，八级管理岗各 1个。 

2.专业技术岗位的数量、等级、结构比例 

（1）专业技术岗位共设 348 个，分为正高级、副高级、中

级、初级四个等级。各等级的岗位总量及结构比例如下： 

专业技术岗位总

量（个） 
正高 副高 中级 初级 

348 15 89 174 70 

占比（%） 4.31 25.58 50.00 20.11 

 

（2）正高级岗位结构比例 

等级 
岗位总量
（个） 

系列 二级 三级 四级 合计 

正高 15 

主系列 0 6 8 14 

辅系列 0 0 1 1 

 

（3）副高级岗位机构比例 

等级 
岗位总量
（个） 

系列 五级 六级 七级 合计 

副高 89 
主系列 17 31 31 79 

辅系列 0 5 5 10 

 

（4）中级岗位机构比例 

等级 
岗位总量

（个） 
系列 八级 九级 十级 合计 



中级 174 
主系列 46 59 46 151 

辅系列 6 11 6 23 

（5）初级岗位机构比例 

等级 
岗位总量

（个） 
系列 十一级 十二级 十三级 合计 

初级 70 
主系列 26 26 0 52 

辅系列 9 9 0 18 

 

 

（三）工勤技能岗位的数量、等级、结构比例 

工勤技能岗位包括技术工岗位和普通工岗位，其中技术工岗

位分为 5个等级；普通工岗位不分等级。 

按照后勤社会化的改革方向，要逐步减少工勤技能岗位的比

例，逐步实行社会化服务，一般性劳务工作采用劳务派遣的方式

解决。工勤技能岗位的结构比例见下表 

工勤技

能岗位

总量 

技术工 

普通工 
一 二 三 四 五 

20 0 0 8 3 2 7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方案的制定过程 

成立学校岗位设置工作领导小组，在认真学习有关文件精神，

摸清本校人员的基本情况、编制使用情况及岗位职务聘任等情况



的基础上，拟定《岗位设置方案》（讨论稿）和岗位职责，在学校

征求意见后，再经学校岗位设置与人员聘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会、教代会、党委会审议通过，最终确定方案并报批。 

（二）管理岗位五级职数为目前实有人数，按照干部管理权

限，如有增加则不受此设置职数限制。 

（三）管理岗位中六、七级岗位的设置依据 

管理岗位设六级岗位 22个、七级岗位 22个。分解如下： 

1.内设党政管理机构 10个，设六级岗位 10个、七级岗位 13

个。 

2.教学机构 9个，设六级岗位 9个、七级岗位 9个。 

3.教辅机构 3个，设六级岗位 3个。 

群团 2个，按有关章程设置。 

（四）符合《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

令〔2006〕第 24号）中相应条件规定的专职辅导员纳入教师岗位

系列设岗。该类人员可根据其条件，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确定相应

的职员职级、享受待遇。其他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岗位均

纳入管理岗位。 

（五）关于“双肩挑”问题。根据学校实际，“双肩挑”岗

位限定在学校领导、确因工作需要且符合条件的党政管理部门管

理六级岗位人员。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 

                       2023年 11月 27日 


